
芦山县经济信息商务和科技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类别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 公开时限 公开责任 监督电话

法

定

公

开

事

项

政策

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第一款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公开

经信股、
商务股、
科技股

0835—
6523296

其他文件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公开

经信股、
商务股、
科技股

0835—
6523296

机关简介

机关职能、机构
设置、办公地址、
办公时间、联系
方式、负责人姓

名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第二款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公开
办公室

0835—
6523296

规划信息 专项规划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第三款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公开

经信股、
商务股、
科技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许
可

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企
业技术改造项

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经信股
0835-652
3296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许
可

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技术改造）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经信股
0835-652
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许
可

在电力设施周围
或电力设施保护
区内进行可能危
及电力设施安全

作业的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经信股

0835-652
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商场、超市等
公共场所不采取
有效禁烟措施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违法经营美容
美发业务的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违反《洗染业
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行
政

对零售商或者供
应商违反公平交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执
法

处
罚

易规定的行政处
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擅自从事或不
按照许可的经营
范围从事对外劳
务经营活动的行

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对外劳务合作
经营企业不按规
定缴纳或者补足
备用金的行政处

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发卡企业未
按规定办理备案

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发卡企业或
售卡企业违反发
行与服务相关规
定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发卡企业违
反资金管理及业
务报告相关规定

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违反《家电维
修服务业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
违反经营规范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
未按要求订立家
庭服务合同、拒
绝家庭服务员获
取家庭服务合同

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
未按要求建立工
作档案、跟踪管
理制度的行政处

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
未按要求提供信
息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
未公开服务项

目、收费标准和
投诉监督电话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经营者销售禁
止流通的旧电器
电子产品的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经营者收购禁
止流通的旧电器
电子产品的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经营者和旧电
器电子产品市场
不配合商务主管
部门监督检查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政处罚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经营者未设立
销售台账，对销
售情况进行如

实、准确记录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经营者销售旧
电器电子产品

时，未向购买者
明示产品质量性
能状况、主要部
件维修、翻新等
有关情况的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行
政

对待售的旧电器
电子产品未在显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执
法

处
罚

著位置标识为旧
货的行政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经营者将在流
通过程中获得的
机关、企（事）
业单位及个人信
息用于与旧电器
电子产品流通活
动无关的领域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旧电器电子产
品市场未建立旧
电器电子经营者
档案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经营者未建立
旧电器电子产品
档案资料的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经营者收购旧
电器电子产品未
对收购产品进行
登记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以商务、旅游、
留学等名义组织
劳务人员赴国外
工作、允许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以
本企业的名义组
织劳务人员赴国
外工作、组织劳
务人员赴国外从
事与赌博、色情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活动相关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未安排劳务人
员接受培训，组
织劳务人员赴国
外工作、未按规
定为劳务人员购
买在国外工作期
间的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未按规
定安排随行管理
人员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未依法订立劳
务合作合同，组
织劳务人员赴国
外工作及在国外
发生突发事件时
不及时处理、停
止开展对外劳务
合作，未对其派
出的尚在国外工
作的劳务人员作
出安排的行政处

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对外劳务合作
经营企业未依法
履行备案义务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违反《餐饮业
经营管理办法

（试行）》相关
规定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零售商促销行
为违反《零售商
促销行为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市场经营者违
反《商品现货市
场交易特别规定
（试行）》相关
规定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违反《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应
急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的行政处

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主办方展会期
间知识产权保护
不力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汽车经营主体
违反《汽车销售
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未取得资质认
定，擅自从事报
废机动车回收拆
解活动的行政处

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
涂改、出租、出
借或者以其他形
式非法转让《资
质认定书》的行

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行
政

对回收拆解企业
未按照要求备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执
法

处
罚

分支机构、回收
拆解企业的分支
机构拆解报废机
动车的行政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
违规开具或者发
放《报废机动车
回收证明》，或
者未按规定对已
出具《报废机动
车回收证明》的
报废机动车进行
拆解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
未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及时向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办理机动车注
销登记，并将注
销证明转交机动
车所有人的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
未在其资质认定
的拆解经营场地
内对回收的报废
机动车予以拆

解，或者交易报
废机动车整车、
拼装车的行政处

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
未建立生产经营
全覆盖的电子监
控系统，或者录
像保存不足 1 年

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
未按照要求建立
报废机动车零部
件销售台账并如
实记录“五大总
成”信息并上传
信息系统的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
未按照国家有关
标准和规定要

求，对报废新能
源汽车的废旧动
力蓄电池或者其
他类型储能设施
进行拆卸、收集、
贮存、运输及回
收利用的，或者
未将报废新能源
汽车车辆识别代
号及动力蓄电池
编码、数量、型
号、流向等信息
录入有关平台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
出售的报废机动
车“五大总成”
及其他零部件不
符合相关要求，
回收拆解企业将
报废机动车“五
大总成”及其他
零部件出售给或
者交予《报废机
动车回收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第
二十八条、第二
十九条规定以外
企业处理的行政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处罚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商务领域经营
者未遵守禁止、
限制使用一次性
塑料制品有关规
定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行
政
执
法

行
政
处
罚

对商务领域有关
经营者未按照有
关要求报告一次
性塑料制品使用
情况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
款、第六款

3.《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9〕35 号）
4.《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8〕 118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
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办财金

〔2018〕424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
商务股

0835—
6523296

公共服务
科技政策咨询依
据、条件、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第五款
《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第五条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公开
科技股

0835—
6523296

http://www.sc.gov.cn/10462/zcwjk/zcwjk.shtml?title=%E3%80%8A%E5%9B%9B%E5%B7%9D%E7%9C%81%E7%A7%91%E5%AD%A6%E6%8A%80%E6%9C%AF%E8%BF%9B%E6%AD%A5%E6%9D%A1%E4%BE%8B%E3%80%8B


财
务
信
息

预
算
决
算

财政预算、决算
信息

法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第七款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公开
财务室

0835—
6523296

政
府
采
购

政府集中采购项
目的目录、标准

及实施情况

法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十三条
《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
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第九款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公开
财务室

0835—
6523296

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行政法规
行政规范
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
十九条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
报告格式》（国办公开办函〔2021〕30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每年 1 月 31 日前 办公室
0835—
6523296

其他
公开
事项

法
治
政
府
建
设

年度报告 其他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
《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

第二十四条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每年 4 月 1 日前 办公室
0835—
6523296

建
议
提
案

办理结果 其他
《关于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
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国办

发〔2014〕46 号)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公开

办公室、
经信股、
商务股、
科技股

0835—
6523296

重
大
决
策

年度目录（动态调整）
行政法规
其他

1.《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三条
见

2.《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川
府发〔2025〕4 号)第十五条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公开

经信股、
商务股、
科技股

0835—
6523296



事
项

政
策
解
读

图文、视频、动漫等解
读材料以及政策吹风
会、新闻发布会等

行政法规
其他

1.《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三十
二条

2.《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
定》第九条

3.《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川
府发〔2025〕4 号)第六十九条

芦山县经济信息
商务和科技局 政府网站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公开

经信股、
商务股、
科技股

0835—
6523296


